附件二：

回执

	单位
	联系人
	联系方式
	邮箱及（QQ号）

	
	
	
	


请将此表于9月15日前传真至85105203或QQ：303157926告知。

备注：每个参考人员上交1寸照片两张，一张做申请表用，一张留做申领资格证书用（照片后面写上名字）。

